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利用特许证件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1.申请单位（个人）名称或姓名：

	2.申请项目
	○捕捉
	●驯养繁殖
	○经营利用：包括出售、展览、表演或其他

	3.申请内容：申请XXX（物种名称）驯养繁殖许可

	4.申请单位法人代表（个人）：
	5.身份证号：

	6.申请单位地址：
	7.邮编：

	8.联系人：
	9.联系电话：
传真：
	10.E-mail：

	11.序号
	12.物种学名
（中文名、拉丁学名）
	13.类型
	14.数量或重量及单位
	15.来源

	1
	
	
	
	

	2
	
	
	
	

	3
	
	
	
	

	4
	
	
	
	

	16.申请报告（说明申请单位资质、理由、用途、方法、技术力量、效益、资金保证等）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人：（审核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签发人：（审批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①申请人填写部分请用电脑打印，并确认申请人名称、物种中文名、拉丁文名填写正确；
②本表一式两份，由省级、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各执一份。

常见错误示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证件申请表》中所填内容与申报材料中体现的信息不一致。
　　2.申请驯养繁殖物种的科学名称（学名和拉丁名）填写不标准。
　　3.申请报告内容不够详细。
　　4.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过于简单，仅加盖部门公章，未填写意见、审核人及审核日期，或仅出具公函，未签署申请表上的相应内容。
　　5.申请人填写部分未采用电脑打印。
　　6.提供的《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缺少副本。
　　7.驯养繁殖场所租赁协议、物种来源等证明材料过期或即将到期。
　　8.未提交驯养繁殖场所地点权属证明材料。
　　9.提供的复印件材料未加盖公章。
　　常见问题解答
　　1.申请驯养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行政审批项目可以不经过省里审核直接向农业部申请吗？
　　答：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规定，“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向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申请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申请人的全部申请材料报农业部审批”。请先向您单位或个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核同意后报农业部审批。
　　2.我公司计划从国内一家鲟鱼企业购买鲟鱼，现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请问物种来源证明材料应包括哪些？
　　答：需提供的物种来源证明材料包括与供货企业签订的有效购买合同（复印件）、供货企业合法有效的鲟鱼经营利用许可证，供货企业如果为养殖企业还需提供其驯养繁殖许可证（复印件）。
　　3.有效期内的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上的内容需要进行变更怎么办？
　　答：除重新向当地渔业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办理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品审批规定的材料外，还需交回核发的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原件），并提供需要变更内容方面的有效证明材料，例如企业法人变更前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地址变更后的证明材料等。

申请材料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利用特许证件申请表》（原件1份）。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教学、科研单位事业法人证书或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物种来源证明材料（复印件）。
4.驯养繁殖场所地点权属证明材料。
注：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